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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2024年6月21日舉行的2023年度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

茲提述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4年5月31日的2023年度股東大會（「年
度股東大會」）通告及本行日期為2024年5月31日的年度股東大會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除非另有
定義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行於2024年6月21日（星期五）假座中國重慶市江北區
永平門街6號重慶銀行總行大樓三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行年度股東大會，載於年度股東大會
通告內擬提呈之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。

I. 年度股東大會召開及出席情況

年度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由本行董事長楊秀明先生主持。全體董事均出席年度
股東大會。

於年度股東大會日期，有權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且有權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
的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本行股份數為3,252,708,552股。

實際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及代理人合共為37人，共持有本行2,463,731,260股具
有表決權的股份（其中1,378,719,834股為本行A股及1,085,011,426股為H股），約佔本
行具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（即3,252,708,552股）的75.74%。

於年度股東大會日期，本行股東重慶渝富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、重慶渝富（香港）
有限公司、重慶川儀微電路有限責任公司、重慶川儀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、重慶四
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、重慶賓館有限公司、楊雨松先生、重慶市地產集團有限公
司、重慶房綜置業有限公司、重慶康居物業發展有限公司、重慶市城市害蟲防治研
究所有限公司、重慶市水利投資（集團）有限公司、西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重慶農
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、力帆科技（集
團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力帆國際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，合共持有1,294,755,197股具有表決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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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股份，在《關於2024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額度的議案》中被視為擁有重大利益而
須放棄就該議案投票。

除上述披露者外，概無本行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
則第13.40條放棄投票贊成有關決議案，亦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而於年度股東大
會上就有關決議案放棄投票。

II. 年度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

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

普通決議案
投票數目及所佔投票總數百分比

表決結果
贊成 反對 棄權

1. 關於《202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
告》的議案

2,461,974,060
(99.928677%)

1,661,000
(0.067418%)

96,200
(0.003905%)

通過

2. 關於《202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
告》的議案

2,461,974,060
(99.928677%)

1,661,000
(0.067418%)

96,200
(0.003905%)

通過

3. 關於《2023年度財務決算報告》
的議案

2,461,974,060
(99.928677%)

1,661,000
(0.067418%)

96,200
(0.003905%)

通過

4. 關於《2023年度利潤分配方案》
的議案

2,463,644,460
(99.996477%)

86,600
(0.003515%)

200
(0.000008%)

通過

5. 關於《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3年度報告及其摘要》的議
案

2,461,974,060
(99.928677%)

1,661,000
(0.067418%)

96,200
(0.003905%)

通過

6. 關於2024年度財務預算方案的
議案

2,391,159,917
(97.054413%)

72,570,543
(2.945555%)

800
(0.000032%)

通過

7. 關於2024年度投資計劃的議案 2,463,715,960
(99.999379%)

14,500
(0.000589%)

800
(0.000032%)

通過

8. 關於2024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
計額度的議案

1,169,811,827
(99.305934%)

5,389,381
(0.457507%)

2,786,633
(0.236559%)

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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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決議案
投票數目及所佔投票總數百分比

表決結果
贊成 反對 棄權

9. 關於2024年度外部審計機構的
聘請及報酬的議案

2,462,070,060
(99.932574%)

1,661,000
(0.067418%)

200
(0.000008%)

通過

由於上述普通決議案均獲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有權投票的股東（包括代理人）所持表
決權多於一半贊成，故該等決議案已作為年度股東大會之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。

有關決議案的全文，請參閱通函及年度股東大會通告。

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、本行的中國法律顧問北京
市君合律師事務所於年度股東大會上擔任點票監察人。本行的監事代表及股東代表
亦負責年度股東大會的監票及計票。

III. 派付末期股息

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已通過派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（「末期股
息」）每10股人民幣4.08元（含稅）。末期股息將於2024年7月19日派發予於有關記錄日
期名列於本行股東名冊的A股股東和H股股東，其中派發H股末期股息的記錄日期為
2024年7月2日。H股股東的末期股息將以港元支付，港幣實際派發金額按照年度股
東大會召開前五個工作日（包括年度股東大會當日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
港幣平均基準匯率（即1.00港元兌人民幣0.91150元）計算。據此，本行每10股H股股
息為4.4761382港元（含稅）。本行已委任中國工商銀行（亞洲）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
理人（「收款代理人」），並會將已宣派的H股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，以待支付
予H股股東。末期股息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，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自行承
擔。

承董事會命
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楊秀明

中國重慶，2024年6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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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楊秀明先生、高嵩先生、劉建華先生及黃華盛先
生；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、郭喜樂先生、王鳳豔女士、周強先生、吳珩先生
及尤莉莉女士；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星博士、王榮先生、馮敦孝博士、袁小彬先
生及朱燕建博士。

*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持有B0206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，並經重慶市
市場監督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500000202869177Y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。
本行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監
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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